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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January 30, 2026 

《人工智能服务用户保护通信法规指引》核心要点解读 

2026年1月20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以下简称“广通委”）发布了《面向人工智能服务

提供者的用户保护相关通信法规指引》（以下简称“本指引”），针对《电信事业法》及《促进

信息通信网利用与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以下简称“《信息通信网法》”）中涉及用户保护的

主要规定，系统分析了其如何适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场景。 

本指引以人工智能服务环境中可能引发问题的既有通信法规监管要素为核心，重点审查了以

下条款： 

《电信事业法》 

用户保护与损害赔偿 

（第32条、第33条） 

用户保护业务评估 

（第32条） 

损害用户利益的行为 

（第50条） 

未告知重要事项的行为 

（第50条） 

《信息通信网法》 

访问权限的同意 

要求 

（第22条之2） 

青少年保护责任人 

指定义务 

（第42条之3） 

信息通信网中的 

权利保护 

（第44条） 

信息删除请求等 

机制 

（第44条之2） 

任意临时措施 

（第44条之3） 

禁止非法信息传播等 

规定 

（第44条之7） 

对话型信息通信 

服务中的儿童保护 

（第44条之8） 

 另一方面，自2026年1月22日起施行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可信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

“《人工智能基本法》”）虽是适用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一般性法律，但广通委明确指出：在

通信法规适用范围内，《电信事业法》与《信息通信网法》优先于《人工智能基本法》适用。 

下文将概述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现行《电信事业法》与《信息通信网法》框架下需特别注

意的主要法定义务。 

 

I. 《电信事业法》中禁止行为及用户保护义务的适用 

人工智能服务大多通过通信网络提供，原则上属于《电信事业法》所定义的“附加通信业

务”。特别是所谓的“代理型AI服务”，可能以基础通信业务与附加通信业务相结合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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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结构，服务提供者甚至可能同时具备基础通信业务经营者与附加通信业务经营者的双重

身份。 

因此，在人工智能服务商业化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以下可能引发问题的禁止行为及用户保护

义务： 

1. 损害用户利益行为及未告知重要事项行为 

《电信事业法》第50条第1款第5项后段禁止以显著损害电信用户利益的方式提供电信服务

（以下简称“损害用户利益行为”），具体类型列于该法施行令附表4。 

若人工智能服务采用付费订阅等基于明确合同关系的形式，不当收费、违背用户意愿签约或

解约等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得到一定程度规制。然而，若将该条款中的“利益”局限于合

同关系下的金钱利益或明示权利，对于免费人工智能服务中的不公平行为、算法歧视等新型用户

利益侵害问题，现行制度恐难有效应对。 

此外，《电信事业法》第50条第1款第5项之2将“未告知重要事项”单独列为禁止行为。因

此，在人工智能服务场景中，何为“重要事项”成实务操作中核心争议点。 

例如，人工智能模型版本、每小时可处理的消息数量、不同付费等级对应的功能及处理速度

等直接影响用户是否签约或选择资费方案的事项，可被解释为“重要事项”。同时，服务的核心

功能由人工智能驱动、用户接收的图像、语音、文本等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等事实，亦有可能被

纳入“重要事项”范畴1。 

2. 用户保护及损害赔偿责任 

通过通信网络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经营者，须按照《电信事业法》第32条履行预防用户损

害、建立投诉处理体系等用户保护义务；若造成用户损失，则可能触发第3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

责任及告知义务。 

需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提供的是免费服务，经营者也不能完全免除赔偿责任。此外，关于服

务中断等情况的告知义务，仅适用于面向消费者（B2C）提供且达到一定销售额或用户规模门槛

的人工智能服务2。 

 

1 相比之下，训练数据的具体明细、人工智能的具体运行机制等内容通常属于企业商业秘密，原则上被纳入告知义务范围的可能

性较低。 

2 例如，在2024年12月发生的OpenAI的ChatGPT服务中断4小时的事件中，因其前三个月日均用户数不足100万而免于承担服务

中断的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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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信息通信网法》中营造安全信息通信环境及用户保护义务的适用 

一般而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属于《信息通信网法》规定的“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须

受该法用户保护相关规定的约束。反之，即便人工智能内置于独立设备中，只要人工智能运算仅

在设备内部进行，且不与外部通信进行数据收发（即所谓“on-device AI”）而运行的服务，则

不属于《信息通信网法》的规制范围。 

 

1. 针对信息流通的用户保护 

1) 信息通信网中的权利保护 

《信息通信网法》第 44 条第 2 款要求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努力防止侵害他人权利的

信息通过其运营管理的信息通信网进行流通。对于对话型人工智能服务，仅以 1:1 形式

生成并提供信息，通常难以认定为“流通”；但若服务设有独立的公告栏、社区等功能，

使信息得以公开或共享，则可能触发此项义务。 

2) 信息删除请求与临时措施 

根据《信息通信网法》第 44 条之 2 及第 44 条之 3，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涉及侵犯

隐私、诽谤等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形，服务提供者应根据请求采取删除等措施；即使无用

户请求，服务提供者也可主动采取临时措施。 

3) 禁止流通非法信息 

《信息通信网法》第 44 条之 7 第 1 款列举了禁止流通的非法信息类型，并将规制对

象界定为“任何人”；同条第 2 款及第 3 款进一步规定，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或公告栏

的管理、运营者作为“提供流通环境者”，需就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3。 

据此，即便在人工智能服务场景下，如人工智能本身作为行为主体直接实施信息

“流通”行为，或该等流通行为发生于由服务提供者运营、管理的服务之中，亦难以排

除前述规定的适用可能性。 

 

 

3 此外，法院判例也表明，当非法信息通过平台或网站发布、传播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因此追究信息通信服务提供

者的侵权责任（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年7月29日宣告2007刑终字7973判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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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及青少年保护 

根据《信息通信网法》第42条之3第1款及该法施行令第25条，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须指定青少年保护责任人，以防范青少年接触有害信息。但需注意，“青少年有害信息”

仅限于经青少年保护委员会或相关审议机构判定、并由性别平等家庭部长官公告的信息， 因此，

不能仅凭提供或作为媒介传递了具有有害性质的信息，就直接认定其适用该规定。 

3. 访问权限的同意要求 

若人工智能服务以应用程序形式提供，并需访问用户终端设备内的功能或信息，则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必须依照《信息通信网法》第22条之2区分必要与可选访问权限，并获得用户同意。

特别是人工智能代理服务具有自主处理终端设备内信息与功能的特点，确保访问权限同意程序的

正当性更为关键。 

但是，若在终端设备制造或供应过程中预装的人工智能服务应用程序功能仅限于实现移动通

信终端设备的基本功能（如通信、拍摄、音视频播放等），则可豁免上述访问权限同意要求（参

见该法施行令第9条之2）。 

III. 政策启示 

广通委通过本指引明确指出：现行《电信事业法》与《信息通信网法》可适用于人工智能服

务，并能够在禁止损害用户利益行为、履行重要事项告知义务、用户保护及损害赔偿责任、规制

非法信息流通、保护儿童及青少年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用户保护机制作用。此举旨在提升人工智能

服务环境下既有通信法规适用范围的可预测性。 

然而也应看到，现行法令在规范人工智能服务环境，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非法信

息这一环节本身存在局限性，未来有必要密切关注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与重构方向，以更有效地

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型治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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